
立法會三題：屯門公園內的民間曲藝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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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六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周梁淑怡議員的提問

和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的答覆：  
 
問題：  
 
  據報，不時有民間曲藝表演者在屯門公園內進行表演，吸引不少

途人圍觀，但表演者使用揚聲器所發出的聲浪，令部分附近居民感到

滋擾。自去年年中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接獲多

宗關於表演者的揚聲器發出噪音的投訴，而該署人員在場處理投訴

時，曾多次與表演者及圍觀的市民發生爭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自去年年中至今，康文署共接獲多少宗關於曲藝表演者在屯門

公園使用揚聲器發出噪音的投訴，以及該署在接獲投訴後的一般處理

手法；  
 
（二 )康文署有沒有因應這些投訴前往屯門公園進行實地調查及評

估，並研究在屯門公園範圍以外另覓場地供曲藝表演者長期使用；及  
 
（三 )曲藝表演者與愛好者聚集在屯門公園，是不是由於當局沒有在

屯門其他地方提供足夠、合適及方便他們使用的曲藝表演場地？  
 
 
答覆：  
 
主席女士：  
 
  本人的答覆如下  :  
 
  政府在處理屯門公園內因曲藝表演者使用揚聲器而導致附近居

民投訴噪音的事件中，首先是採用教育和勸諭的方式，但在有需要

時，亦會採取執法行動，以起警戒作用。這裡我想指出，政府歡迎市

民大眾在公園進行休閒活動，包括彈奏音樂和唱歌。與此同時，亦希

望使用人士互相尊重，避免公園的活動對其他使用者或人士（包括公



園附近的居民）造成滋擾。  
 
  自二○○三年八月起，有個別愛好曲藝人士在屯門公園的露天劇

場，用簡單的中國樂器，於每日下午進行曲藝活動，當時圍觀的市民

並不多，活動亦無發出過大聲浪。但到二○○四年中，曲藝表演的人

數及採用樂器數量逐漸增多，並開始有曲藝團體使用公園露天劇場以

外的地方進行活動。圍觀人數由十數人增加到過百人。  
 
  由於公園內的露天劇場是公園內唯一為表演而設的場地，康文署

於二○○四年十二月開始規定所有在公園露天劇場舉行活動的曲藝

團體，須申請使用露天劇場及遵守聲量管制條款。康文署職員會量度

曲藝團體發出噪音的聲量是否超出７０分貝聲量上限。如超出該上

限，康文署會向有關團體發出警告信。若再犯的話，康文署會終止所

有已批准該團體使用露天劇場的預訂時段。  
 
  這些規管措施初時雖然畧有成效，但在二○○五年八、九月間開

始，曲藝表演人士的數目大量增加，並在公園露天劇場以外地方，以

揚聲器加強音量，以吸引公園其他人士圍觀。這些音量導致屯門公園

附近屋苑居民投訴噪音滋擾，投訴的數目更由二○○四年全年的８９

宗，增加至二○○五年的２０５宗。  
 
  鑑於在公園內表演和欣賞曲藝人士，多為年老長者，康文署認為

應首先加強教育和宣傳工作，期望能收自律之效。所以在徵詢屯門區

議會康樂及文化委員會並獲得委員會支持後，決定在二○○五年十一

月開始，除了在指定用作表演的露天劇場外，公園其他地區一律禁止

使用揚聲器，這項試驗計劃為期三個月。署方在公園內廣泛宣傳有關

措施，署方職員又聯同屯門區區議員到公園派發單張，呼籲各曲藝團

體自律，並勸諭曲藝團體使用其他場地如天后廣場、屯門游泳池壁球

場及社區會堂等。與此同時，康文署及有關執法部門亦為有需要採取

的執法行動作出安排。  
 
  可惜，試行措施未能達到預期效果，由二○○五年十一月至二○

○六年二月的四個月內，署方共收到４１８宗投訴。由於噪音問題嚴

重，而教育和勸諭工作未能奏效，康文署經徵詢並獲得屯門區議會康

樂及文化委員會的支持後，聯同環保署及警方，根據《噪音管制條例》

在本年二月採取執法行動。及後，公園管理人員繼續積極留意公園內

曲藝表演情況，並向意圖使用揚聲器人士主動勸諭，以避免再製造噪

音。經採取執法行動及公園管理人員的積極勸諭下，大部分曲藝團體



已經自律，而投訴數目亦已顯著減少。最近五月份的投訴只有１７宗。 
 
  與此同時，康文署並在過去幾個月，積極聯同屯門區議會康樂及

文化委員會轄下的「屯門公園問題工作小組」，研究其它疏導方法，

並邀請曲藝團體及居民代表出席工作小組會議，提出意見。經各方的

商議及研究後，決定推行以下四項安排：  
 
（Ｉ）「屯門區文娛曲藝活動推廣計劃」，以提供免費的曲藝場地，給

有興趣的團體借用，以疏導曲藝團體及支持他們表演的觀眾的需求。

這些場地包括屯門游泳池壁球室、天后廣場、山景社區會堂及屯門市

中心社區會堂。至於在屯門公園內，除露天劇場外，並會設立兩個自

娛區供團體表演，但為免造成噪音，表演者不能使用揚聲器。「屯門

區文娛曲藝活動推廣計劃」屬試驗性質，為期三個月，由六日十六日

至九月十七日，視乎使用情況作出檢討。推廣計劃的初步反應良好，

康文署共收到十五個曲藝團體申請在六月及七月份使用上述場地，並

已於六月十日透過公開抽籤分配場地；  
 
（ＩＩ）透過聯絡社會福利署及屯門民政事務處，安排區內長者地區

中心人員到屯門公園舉行服務推廣活動，向他們推介區內的社區活

動，亦鼓勵有興趣的曲藝團體透過配對，往區內社會服務單位作義務

表演，發揮他們的才藝；  
 
（ＩＩＩ）康文署亦已在屯門公園內安排一些免費的娛樂節目，以滿

足公園使用人士的需要；  
 
（ＩＶ）為屯門公園露天劇場安裝隔音屏障或加設噪音減滅設施，以

減低在劇場表演的聲浪，紓緩對公園附近錦華花園及時代廣場的噪音

滋擾。  
 
  屯門區內有不少適合及方便使用的表演場地。其中包括七個社區

會堂或社區中心、屯門大會堂內的舞蹈室、音樂室、文娛廳、獨立的

壁球室及各體育館內的活動室等，都歡迎市民租用作曲藝表演活動。

在過去一年，地區團體包括曲藝團體曾申請租用屯門大會堂、社區會

堂及社區中心的設施超過５０００場次。這些表演場地現時平均使用

率尚有空間可吸納更多團體的租用需求。  
 
  我們理解有個別團體及人士對街頭即興的歌唱活動較為喜好。我

們相信透過「屯門區文娛曲藝活動推廣計劃」，可向這些人士介紹區



內的其他遠離民居的表演場地，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並避免對附近居

民造成噪音滋擾。  
 
  最後，我希望在這裡再次重申，只要沒有對其他人士造成滋擾，

在公園唱歌跳舞自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大家必須互相尊重，我們

尊重市民有唱歌、跳舞、自娛的權利，但我亦希望他們能尊重其他市

民希望得到安寧環境的權利，大家要互相尊重才能產生和諧的社會。 
 
完  
 
二○○六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三）  


